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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理与制度》

前言

　　我国的民事司法改革是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的审判方式改革开始的，随着改革的深化，民事诉讼
制度本身成为了制约改革的瓶颈。仅仅进行民事审判方式的改革，民事司法改革无法深入进行下去，
必须进行民事司法制度的改革甚至司法体制的改革。事实上，随着社会的变迁，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的蓬勃发展，使得经济成分、经济组织形式、利益关系日趋多元化，新类型的纠纷不断涌现，民
事纠纷日益增多，法院在民事诉讼过程中遇到了诸多难题，1991年的《民事诉讼法》已经不适应社会
发展的需要了。为应对审判工作和执行工作的急需，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了大量有关民事诉讼的司法解
释，有的甚至已经超越了立法的规定。马克思曾经说过，“社会不是以法律为基础的，那是法学家们
的幻想。相反地，法律应该以社会为基础。”①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变化，必然要引起作为上层建筑
的法律制度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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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原理与制度:民事诉讼法修订研究》内容简介：我国民事诉讼法修订的总目标就是要建立一个为人民
而存在的、温暖而富有人性的、人人都能够容易使用和接近的民事诉讼制度，让权利受到侵害或与他
人发生争执的任何人都能够得到法院公正、及时、妥当、廉价的救济。要实现这样的总体目标，我们
必须正确把握民事诉讼法修订所遵循的基本原理，精心设计民事诉讼的具体程序和制度。《原理与制
度:民事诉讼法修订研究》系统阐述了我国民事诉讼法修订应当遵循的五项基本原理，即裁判请求权保
障原理、听审请求权保障原理、程序相称原理、程序选择权保护原理、系争外利益保护原理，在此基
础上，着重就诉前调解制度、小额诉讼程序、家事诉讼程序、再审程序、非讼程序、证据收集制度、
法官心证公开制度等具体程序制度的立法完善进行了论证，并提出了修订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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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条文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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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民事诉讼法修订的基本原理　　2003年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将我国《民事诉讼法》的
修订列入了立法规划，200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又将《民事诉讼法》的修订列入当年的立法计划，2007
年10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
决定》，这是最高立法机关对施行16年的《民事诉讼法》首次作出修改。本次《民事诉讼法》的修改
目的主要是为了解决当事人“申请再审难”和“执行难”的问题，修改的重点是审判监督程序和执行
程序。第一审程序、简易程序、第二审程序、非讼程序、调解制度、证据制度等程序制度都没有修改
，待条件成熟时再行修改。这就意味着本次《民事诉讼法》的修订只是局部的修订，《民事诉讼法》
的修订任务还没有完成，其后，《民事诉讼法》还要进行全面的修订或者说要进行大改。2008年10
月29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召开立法工作会议，公布了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民
事诉讼法》的修改又列入了其立法规划。《民事诉讼法》的全面修订，涉及一系列复杂的问题。在《
民事诉讼法》全面修订之前，摆在我国学者面前的一项紧迫的也是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对我国《民事
诉讼法》修订所应遵循的基本原理进行研究。这是因为，《民事诉讼法》修订的基本原理是我国《民
事诉讼法》修订的指导原理，是设计和运作民事诉讼制度时必须依据的基础法理。质言之，《民事诉
讼法》修订的基本原理能够为我国民事诉讼立法的修订提供指导思想，指明我国《民事诉讼法》修订
的基本方向，也为我国今后适用和解释修订后的《民事诉讼法》提供指导思想。确立《民事诉讼法》
修订的基本原理是修订我国《民事诉讼法》的理论前提，如果我们对《民事诉讼法》修订的基本原理
不清楚，那么我国修订《民事诉讼法》就是盲目的，即使修订了，也制定不出符合时代要求的《民事
诉讼法》。　　现代社会是一个尊重人的尊严，尊重和保障人权，尊重人的主体性的社会，我国《民
事诉讼法》的修改应当反映这个时代要求。我国《民事诉讼法》修订的总目标就是要建立一个为人民
而存在的、温暖而富有人性的、人人都能够容易使用和接近的民事诉讼制度，让权利受到侵害或与他
人发生争执的任何人都能够得到法院公正、及时、妥当、廉价的救济。为此，我国应当以裁判请求权
保障原理、听审请求权保障原理、程序相称原理、程序选择权保护原理、系争外利益保护原理作为修
改和重构我国民事诉讼制度的基本原理。裁判请求权保障是构建民事诉讼制度的最高理念，保障裁判
请求权就是要保障权利受到侵害的任何人都能够容易地、顺利地诉诸司法，并获得法院公正的审判；
听审请求权保障，就是要给予当事人程序保障，听审请求权保障是尊重人的主体性，尊重当事人程序
主体地位的基本要求，现代民事诉讼制度的设计与运作应当以听审请求权保障为指导理念；当事人有
权获得公正审判特别是有权获得程序保障并不意味着法院适用完全相同的程序来审理案件，当事人的
价值追求的多元化、纠纷类型的多样性、司法资源的有限性等因素决定了民事诉讼程序应当具有多元
性，程序相称原理是构建多元化的民事诉讼程序的基本原理，根据此原理，程序的设计应当与案件的
性质、争议的金额、争议事项的复杂程度等因素相适应，由此使案件得到适当的处理；根据程序选择
权保护原理，当事人有选择程序的权利，由此提升当事人对民事诉讼制度的信赖度；系争外利益保护
原理要求程序设计不仅要保护当事人系争的实体利益，而且要保护当事人系争实体利益以外的利益，
由此让当事人有平衡追求实体利益和系争外利益的机会。我国《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基本制度
、具体程序制度的设计都应当以这些基本原理为指导思想。　　一、裁判请求权保障原理　　（一）
裁判请求权的意义　　宪法和法律所确认的权利在被侵犯或与他人发生争执以后，应当有所救济，无
救济即无权利，因此，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宪法规定了有关基本权利和具体权利的救济性权利，其中
一项重要的权利就是“裁判请求权”或日“接受裁判权”。裁判请求权是指任何人都享有的请求独立
的、合格的、不偏不倚的司法机关公正审判的权利。裁判请求权不是普通的权利，它是宪法赋予公民
的一项基本权利。近现代国家纷纷通过宪法确认了公民的裁判请求权。1787年美国制宪会议制定的《
美利坚合众国宪法》虽然没有直接规定公民的裁判请求权，但其宪法修正案的正当程序条款中隐含了
这一基本权利，美国《宪法修正案》第5条作为联邦层次的立法规定：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
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修正案第14条作为州层次立法规定：各州也不得未经正当的法律程序，
即行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从这些正当程序条款中可以推导出任何人都有接受正当程序审
判的权利，即裁判请求权。1946年公布的日本《宪法》明确规定了裁判请求权，该《宪法》第32条规
定：“任何人都有在法院接受裁判的权利，不能被剥夺。”1947年的意大利《宪法》第24条第1款也明
确规定：“每人均可用司法程序来保护自己的权利和合法利益。”国际人权公约也确认了这一基本人
权，如《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第1项规定，人人在法院或法庭面前，悉属平等；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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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受刑事控告或因其权利义务涉讼须予判定时，有权受依法设立的合格的、独立的和无私的法庭公正
、公开审判。基本权利是人应有的或固有的，是宪法确认和保障的人的最基本的、最重要的权利，它
是其他一切权利的法律基础。裁判请求权作为基本权利的一种，它具有基本权利所应有的特性：第一
，裁判请求权是人所应有的和固有的。裁判请求权是人所应有的或固有的，意味着这一权利无须谋取
，不是谁的奖赏，也不是谁的恩赐；意味着只要是人，则不分性别、年龄、民族、身份、宗教信仰、
财产状况等，享有裁判请求权。第二，裁判请求权是宪法所确认和保障的宪法权利。正因为裁判请求
权是人所应有的或固有的，对人的生存和发展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甚至缺之不可的，近现代各国都用
国内的最高级法律——宪法（包括宪法性文件）予以确认和保障。有学者指出，宪法权利即基本权利
区别于一般法律权利的最重要的特征是：宪法权利必须以政府的绝对保障责任为前提。政府不能通过
行使国家权力的行为来给予充分保障的权利不能成为宪法权利，而只能是通过立法设定一定法定条件
而成立的“法律权利”。裁判请求权作为基本权利将受到绝对保障。第三，裁判请求权具有不可侵犯
性。裁判请求权受宪法保障，当然不允许他人侵犯，尤其是不受国家权力的侵犯，行政权力不得侵犯
之，司法权力不得侵犯之，立法权力也不能侵犯之。裁判请求权的不可侵犯性意味着，即使为了大多
数人的利益甚至社会公共利益，也不能轻率地牺牲个人的这一基本权利。裁判请求权作为基本权利，
它与实体性的基本权利相对应，属于程序性的基本权利的范畴。实际上，作为程序基本权的裁判请求
权，它是实体权利包括实体基本权的重要保障。日本学者鹈饲信成认为，国民在自己权利受到侵害的
所有场合，必须具有在正规的法院接受裁判的权利，没有这一权利，无论基本人权怎样被保障都得落
空。为了使国民能充分享有各种基本权，必须在其周围设置若干为了保障它的基本权。由此他认为，
裁判请求权是基本权的基本权。　　（二）裁判请求权的内容　　裁判请求权是由诉诸司法的权利和
公正审判请求权所组成的，而诉诸司法的权利和公正审判请求权又有自己的内容和要素。　　1.诉诸
司法的权利　　诉诸司法的权利又称诉诸法院的权利，它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诉诸司法的权
利意味着任何人在其权利受到侵害或与他人发生争执时，有权诉诸法院，获得司法救济。诉诸法院的
权利是平等的，不论年龄、性别、民族、职业、文化程度、财产状况、宗教信仰、党派等，任何人都
享有诉诸法院的权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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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内容很有体系，不过书本身不是很厚，有些东西只是点到为止
2、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刘敏新作，要看啊
3、书中涉及了一些理论研究刚好是我需要的，内容详实又不枯燥，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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